
國 立 政 治 大 學 教 職 員 工 住 院 慰 問 簽 報 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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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章 

 

檢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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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章 

 

 

主計室 

會章 

 

 

校長 

批示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附註： 

1. 各單位教職員工(含約用人員)因病住院三天(含)以上，得填具「住院慰問簽

報單」，送會人事室簽報校長核可後據以實施，並請逕至公用清冊造冊入申

請人帳戶。 

2. 主管簽章欄教學單位須用印至院級主管；行政單位須用印至一級單位主

管。 

3. 退休人員住院慰問簽報案，主管簽章欄請人事主任用印。 

 


